
○○縣（市）聚落提報表 

提報編號 

(提報人無需填寫) 

 

(年度-月份-3 位序號) 

﹡提報 

日期 

年     月    日 

(年度)  (月份)   (日期) 

﹡名稱  其他別名  

﹡種類 □原住民部落 □荷、西街區 □漢人街庄 □清末洋人居留地

□日治時期宿舍區及移民村 □近代眷村 □其他________ 

﹡內容及範圍 

 

 

 

﹡位置或地址  

﹡歷史脈絡及保

存價值 

 

﹡現況  

﹡整體特色 

 

 

建築特色： 

 

環境特徵： 

 

其他 

（發現日期及原因）

 

聚落照片 聚落主要特徵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姓名/名稱  聯絡人  

E-mail  職業  

聯絡電話 公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宅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 

行動電話： 

﹡

提

報

人 

聯絡住址 縣(市) 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村里      鄰    

路(街)        段       弄     號     樓 

受理單位  ﹡

處

理

情

形 

受理情形 資料核對：  □未普查     □不列冊     

□僅列冊追蹤/不登錄   □已登錄  □其他             

 



填表說明： 

1.本表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2 條製定。 

2.本表內有雙框之格線者提報人無需填寫。 

3.「﹡」表必填欄位，請確實填具。 

4.照片欄請就聚落全景及建築特色外觀暨內部陳設等有關照片至少 10 張及說明，並得依需要增

加。 

5.提報人基本資料請確實填寫，否則將無法受理。 
6.表中各欄位可視實際需要延長，但請以Ａ4規格紙張為準。 

7.本表狀況有變更時，應随時層報。 
 
 


